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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外外校[2010] 11 号 
重点岗位轮岗工作实施办法（试行） 

 

为进一步加强队伍建设，健全人才竞争机制和人员退出机制，

增强员工、部门间的沟通协调，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在参照国家人

事部《国家公务员职位轮换（轮岗）暂行办法》的基础上，结合

我校实际，特制定如下实施办法。 

一、轮岗原则 

1、有利于促进学校发展的原则，避免片面地为轮岗而轮岗，

从整体上保证学校各项工作的落实； 

2、有重点、分期分批交流的原则，处理好重点岗位和一般岗

位轮岗的关系； 

3、在保证工作连续性的前提下，坚持尽可能加大交流面和交

流力度的原则。 

二、对象范围 

1、人、财、物、招生等特殊岗位，包括总务后勤、基建、采

购人员，部门干事等； 

2、 有夫妻关系、直系血亲关系，双方在同一部门任职，或

在同一部门担任直接隶属于同一领导的职务； 

3、轮岗范围：在本部门内部和学校各部门之间进行。 

三、轮岗期限 

1 、一年为一任期，一般情况下，同一岗位任职不超过三任。 
2、对个别专业性、技术性较强的岗位，在同一职位的任职年

限可适当放宽。 

四、实施办法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
重点岗位轮岗工作，在学校统一领导下进行。具体实施办法

如下： 

1、由部门提出有关人员轮岗建议，根据建议对象任职年限、

工作表现和考核情况拿出具体方案，提请校长办公会讨论。 

2、确定轮岗的人员，在出任之前，由负责提出要求或建议的

部门主管领导与其本人谈话，并做好思想工作。 

3、接到轮岗通知后，轮岗人员应尽快办理工作交接手续，按

时到新的工作岗位或部门工作； 

    4、轮岗人员必须坚持个人服从组织，下级服从上级的原则，

凡不服从组织决定的，按自动离职处理。 

五、任期管理与考核 

1、建立完善任期目标责任制和岗位目标责任制； 

2、建立任期责任追究制度。加强对重点部门人员任期内履职

情况的管理和监督，充分发挥组织和群众的监督作用； 

3、采取期末和年度考核相结合的方式，考核结果作为重点岗

位人员聘用的重要依据。 

六、本规定由学校办公室负责解释。 

七、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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